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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調查緣起：本案係委員自動調查。 

貳、調查對象：屏東縣縣恆春鎮公所。 

參、案  由：據林金源君陳訴：渠建請屏東縣恆春鎮公所

儘速處理其於民國 59 年至 61 年間價購之土

地辦理移轉登記，據該府及恆春鎮公所函復

略以：相關證明文件無法提供，部分土地難

以處理等情，涉有違失一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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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 

一、恆春鎮公所價購系爭綠地後怠於請求原土地所有權人

辦理產權移轉登記，導致系爭綠地現仍登記為私人所

有，恆春鎮公所實難辭疏失之咎。 

按當時（53 年 9 月 1 日修正）都市計畫法第 42

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，應視

實際情況，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：一、道路、

公園、綠地、廣場、兒童遊樂場……」及同法第 48

條規定：：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得依法徵

收；……」查屏東縣恆春鎮公所為發展地方觀光事業

需要，提具「屏東縣恆春鎮第四、五號綠地整建工程

用地徵收計畫書」層報奉前台灣省政府 60 年 1 月 5

日府民地丁字第 117964 號函准予照案徵收坐落該鎮

恆春段 170-15 地號等 27 筆土地，面積計 0.1336 公

頃，及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，並經屏東縣政府 60 年 3

月 2 日屏府地權字第 10786 號公告 30 日（自 60 年 3

月 5 日至 60 年 4 月 3 日止），並分別通知土地所有權

人。徵收公告期間，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韓田等 21

人於 60 年 3 月 24 日向恆春鎮公所陳情：「請求體恤

民困，賜准解除本案徵收，願意依照原協議結果加成

發放土地地價及房屋補償費，並切結自願將都市計畫

南門綠地用地內之所有牴觸房屋，於領到土地及房屋

補償費之日起 90 天內，自行拆除房屋及遷讓用地，並

提交土地移轉登記所需一切文件」等情。經恆春鎮公

所同意以原協議價格辦理收購，擬請准予撤銷徵收，

並經屏東縣政府以 60年 5月 13日屏府地權字第 31687

號函報經內政部 60 年 11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444091

號函准予「撤銷徵收」。恆春鎮公所旋於 61 年間與各

該土地所有權人成立買賣契約，復於 61 年 2 月 11 日

至 64 年 1 月 31 日間給付收購補償金完畢，此有恆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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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南門綠地用地收購補償費印領清冊可稽。核與首揭

規定尚無不合。 

另按當時（64 年 7 月 24 日修正）土地法第 73

條規定：「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

會同聲請之。……前項聲請，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一

個月內為之。……」查本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本應依

切結於領到土地及房屋補償費後，提交土地移轉登記

所需一切文件予恆春鎮公所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，

或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未依切結及上開規定辦理，然恆

春鎮公所既已價購系爭土地，並給付土地補償價款，

自應請求原土地所有權人會同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

產權移轉登記，惟該公所卻怠於請求，及至 92 年 11

月 21 日該公所就本案召開調解會，要求原土地所有權

人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均表示時效

已逾 15 年，而行使抗辯權，並要求該公所以當時公告

土地現值加 4 成重新價購，致調解不成立。該公所復

於 93 年 7 月 22 日針對部分土地所有權人，向臺灣屏

東地方法院提起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之

訴，案經該院 93 年 11 月 10 日 93 年度訴字第 333 號

民事判決：「原告之訴駁回。」其判決事實及理由略

以：「……原告之買賣契約請求權迄今顯逾 15 年，已

罹於時效消滅，被告等人自得拒絕給付。……時效抗

辯乃民法明文賦與債務人之權利，……是被告依據時

效抗辯拒絕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，即屬權利之正當行

使，尚難認有何違反誠實信用原則，從而，被告上開

抗辯應屬可採，原告主張之買賣契約請求權既已罹於

時效消滅，請求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」嗣該公所未

再上訴，導致系爭已價購之綠地現仍登記為原土地所

有權人及其繼承人或第三人所有，恆春鎮公所實難辭

疏失之咎。 



4 

 

二、恆春鎮公所雖屬有權占用系爭綠地，惟綠地屬公共設

施用地，不宜任令長期登記為私人所有，增加處理上

之困難，應儘速協調解決。 

按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字第 389 號判例要旨：「按

消滅時效完成，僅債務人取得拒絶履行之抗辯權，得

執以拒絶給付而已，其原有之法律關係並不因而消

滅。在土地買賣之情形，倘出賣人已交付土地與買受

人，雖買受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

完成，惟其占有土地既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

所交付，即具有正當權源，原出賣人自不得認係無權

占有而請求返還。」本案綠地雖經恆春鎮公所價購有

案，依前開最高法院判例要旨，該公所固屬有權占用，

原土地所有權人及其繼承人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求

返還，惟「綠地」屬公共設施用地，不宜任令長期登

記為私人所有。期間，如若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

人有償轉讓第三人，更發生善意第三人權益保護問

題。本案綠地價購迄今已逾 38 年，按土地登記謄本所

載，系爭 47 筆土地中，目前已有 5 筆土地之全部或持

分買賣移轉予第三人，另有 7 筆土地之部分持分由原

土地所有權人之繼承人以買賣方式取得；且尚有 5 筆

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至今仍持續繳納地價稅（詳如附

表：恆春鎮公所於 59 年至 61 年間為實施都市計畫第

4、5 號綠地整建工程價購之土地權屬狀態及稅賦情形

表一覽表），為免系爭土地產權移轉情形持續擴大，

增加處理上之困難，恆春鎮公所應儘速協調解決。 

三、恆春鎮公所 98 年 2 月 12 日會商結論所稱：「本區為

古蹟保存區，……須由主管機關文建會出面取得土地

，本所……非權責單位。」一節，容有誤解。 

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為維

護古蹟並保全其環境景觀，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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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具古蹟保存計畫後，依區域計畫法、都市計畫法或

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，編定、劃定或變更為古蹟保

存用地或保存區、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，並依本法相

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。」查本案古蹟保存區係「變更

恆春鎮都市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」時所變更劃定，

計畫面積 4.76 公頃，為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之一

種，藉以管制使用，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維護都市生

活環境品質。至於「綠地」則係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之

公共設施用地，依同法第 48 條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

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，由各該事業機構依

法予以徵收或購買；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

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：一、徵收。二、區段徵收。

三、市地重劃。」之規定，本案系爭綠地之取得，為

恆春鎮公所之權責，故該公所於 98 年 2 月 12 日就本

案會商獲致之結論（三）所稱：「本區為古蹟保存區，

只能價購，不能徵收，須由主管機關文建會出面取得

土地，本所只針對是否違反古蹟保存使用加以管理，

非權責單位。」一節，容有誤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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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請屏東縣恆春鎮公所確實檢討改

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復陳訴人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、教育

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 

 

 


